附件4
      年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	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年   月
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入学时间
	年   月

	
	专业、班级
	
	学制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习情况
	高考成绩：       分
	成绩排名：    /    （名次/同年级同科类同专业总人数）

	家庭经济情况
	家庭户籍
	城镇□     农村□
	家庭人口总数
	

	
	家庭月收入
	
	人均月收入
	
	收入来源
	

	
	家庭详细住址
	
	家庭固定电话
	

	
	困难情况认定档次
	不困难□     一般困难□     困难□     特殊困难□

	高中期间主要获奖情况
	日期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理由（200字以上，书写公正，措辞严谨，理由充分。）
	在符合的条件前划√（相关作证材料如证书复印件等一并提交）：
(入学考试成绩全专业前三名（以夏考成绩为准）；
(第一志愿报考我院;

(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或称号；何时何地何荣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高中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(、发展对象(、预备党员(，党员(。
(本学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困难认定得分：             
主要事迹及申请理由（第一人称规范书写，可附页）：
申请人签名（手签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推荐

理由

（100字以上）
	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

年      月     日 



	院(系)

意

见
	          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招生就业处意见
	高考分数、名次、志愿填报情况属实，同意推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	学

校

意

见
	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       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新生励志奖学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：学生工作处   2020年

